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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20-102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新华基金-民生银行-碧水源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权益变动性

质为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华基金-民生银行-碧水源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与

其一致行动人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降至

5%以下。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股东新

华基金-民生银行-碧水源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新华资管计划）的

资产管理人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华资

管计划于 2020年 6 月 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 678,4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2%。本次减持后，其与国开创

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58,035,2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4.99%。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新华基金-民生银行-碧水源定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聚贤岩广场6号力帆中心2号办公楼第19层 

法定代表人 张宗友 

注册资本 21,750万 

成立日期 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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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68870054Y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营期限 2004-12-09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1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 C1 座 

邮政编码 100089 

联系电话 010-68779666 

2、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致行动人名称 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6号一层106室 

法定代表人 左坤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8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5808042823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1-08-30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6号一层106室 

邮政编码 100621 

联系电话 010-58878642 

3、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说明 

2015 年 7 月，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华基金-民生银行-碧

水源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新华资管计划与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 

4、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华资管计划持有公司 46,374,1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 1.47%。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12,339,506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3.55%。新华资管计划与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58,713,69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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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权益变动方式 

2020 年 6月 22 日，新华资管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678,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0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新华基金-民生银

行-碧水源定增1号

资产管理计划 

集中竞价 2020年6月22日 8.30 678,400 0.02% 

6、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华资管计划持有公司 45,695,7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 1.44%。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12,339,506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3.55%。新华资管计划与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58,035,29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4.99%。 

二、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

编》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属于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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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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